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環境部環境影響評估審查委員會第 48 次會議紀錄

壹、時間：115 年 4 月 29 日（星期三）下午 2 時 0 分

貳、地點：本部後棟 101 會議室

參、主席：葉副主任委員俊宏代 紀錄：商維庭

肆、出（列）席單位及人員：如後附會議簽名單。

伍、確認出席委員已達法定人數後，主席致詞：略。

陸、確認本會第 47 次會議紀錄

結論：第47次會議紀錄確認。

柒、討論事項

第一案 國道 7 號高雄路段計畫環境影響評估報告書環境影響差

異分析報告（里程更新修正及局部路段優化調整）

一、本部環境保護司說明

（一）115 年 2 月 3 日專案小組第 3 次初審會議結論如下：

1. 本環境影響差異分析報告建議審核修正通過。

2. 開發單位就專案小組所提下列主要意見，已承諾納入辦

理，請於 115 年 5 月 31 日前依下列事項補充、修正，並

提送環境影響差異分析報告修訂本至本部，經有關委員、

專家學者及相關機關確認後，提本部環境影響評估審查

委員會討論：

（1）強化說明樹木移補植規劃（含區外補植區容納新植

株情形），另檢討移除樹木規劃（含數量、堆置區位

等）之合理性，並評估處理過程中衍生之異味等影

響，檢核減輕措施適宜性。

（2）重新檢核噪音模擬評估之完整性，並具體研擬減輕

規劃及確認符合相關標準。

（3）補充說明滯洪池沉積物處理方式及品質管理規劃。



2

（4）委員、專家學者及相關機關所提其他意見。

（5）本環境影響差異分析報告定稿備查後，變更內容始

得實施。

3. 依環境影響評估法第 13 條之 1 第 1 項規定：「環境影響
說明書或評估書初稿經主管機關受理後，於審查時認有

應補正情形者，主管機關應詳列補正所需資料，通知開發

單位限期補正。開發單位未於期限內補正或補正未符主
管機關規定者，主管機關應函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駁回

開發行為許可之申請，並副知開發單位。」

（二）開發單位於 115 年 3 月 23 日函送補正資料至本部，業經

本部轉送有關委員、專家學者及相關機關確認；其中，農
業部林業及自然保育署有修正意見如下：本案開發單位

已就黃鸝棲地影響，提出設置不透明防護設施及補植樹

木等減輕與補償措施，並就彩鷸棲地營造規劃施工及營
運期間之監測作為，且擬依監測結果進行滾動檢討與調

整，整體方向尚屬妥適；惟仍提醒開發單位於後續執行階

段，請持續關注棲地利用情形及保育措施之實際成效，並

視需要適時調整相關作法，以確保生態保育目標之達成。

（三）115 年 2 月 3 日專案小組第 3 次初審會議及前述修正意

見提委員會討論。

二、開發單位進行簡報。

三、討論情形

（一）劉委員小蘭代召集人說明略以：「本案歷經 3 次專案小

組初審會議，討論重點包含『土石方管理與交通影響評

估』、『鳥類生態保育與監測』、『植栽移補植與樹木去
化規劃』及『路線調整具體理由與利害關係人溝通情形」

等議題。經開發單位補充說明『計畫餘土優先交換或外

運，並設置臨時暫置區以減輕運輸衝擊；施工期間將透過
避開尖峰運輸、限速、車輛清洗及防塵覆蓋等措施，嚴格

落實土方與環境管理』、『於黃鸝棲地鄰近路段設置不透

明防護設施以防路殺，並於大寮系統交流道營造約 1 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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頃之彩鷸淺水濕地，透過棲地補償與防護設施確保生態
影響輕微』、『優先保留既有樹木，僅移植健康優良株，

並以 1:1.2 比例補植逾 5,000 株原生喬木。針對病弱或先

驅樹種則予移除，除病株焚化外，其餘枝幹將在工區內絞
碎腐熟並混拌表土回鋪』及『本次變更旨在優先利用公有

地以減少建物拆遷及徵收，將持續透過協議價購或設定

地上權，保障地主權益』等；專案小組建議審核修正通過，

並提請委員會討論。」

（二）主席詢問與會委員及機關意見，交通部代表表示無意見。

（三）張委員瓊芬發言略以：「針對簡報 p.16，請修正滯洪池沉
積物重金屬濃度檢測說明內容，請說明若所抽測之滯洪

池沉積物超過土壤污染管制標準時，該路段或交流道內

其餘之永久滯洪池處理方式，建議區分『超標』及『未超

標』，並修正用詞或刪除標點符號。」

（四）林委員敏宜發言略以：「簡報 p.11 提及將汰除 3,313 株

樹木，規劃將其採綠資材『絞碎腐熟』混拌表土回鋪後續

綠化區域，惟請區分『絞碎』及『腐熟』為不同之處理程
序，若欲達成『腐熟』並轉化為肥料使用，其木屑顆粒須

小於 0.5 立方公分；若僅能絞碎至 5 立方公分左右之顆

粒，則難以完全腐熟，僅能作為『綠資材鋪設』。建議開
發單位評估現場絞碎設備之效能，若無法確保達到腐熟

所需之細小粒徑，應修正『腐熟』之文字，並明確定義汰

除木之最終處置方式，如肥料化或僅作為鋪設資材。」

（五）開發單位回復說明如附件 1。

（六）主席確認與會委員及機關無其他意見，宣布進行委員審

議，決議如後述。

四、決議

（一）本環境影響差異分析報告審核修正通過。

（二）農業部林業及自然保育署之意見，經開發單位於會中說
明，業經本會確認，請開發單位將補充說明資料，以及下

列事項納入定稿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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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若所抽測之滯洪池沉積物超過「土壤污染管制標準」時，
則該路段或交流道內其餘之永久滯洪池倘有沉積物需清

除時，均將進行 1 次重金屬採樣分析，以進一步維護環

境品質。

2. 請明確說明移除樹木絞碎及腐熟之定義及作法。

第二案 西部濱海快速公路建設計畫環境影響說明書-北部路段環

境影響差異分析報告（新北市〜新竹市平交路口改善土

方量體變更）

一、本部環境保護司說明

（一）115 年 2 月 4 日專案小組第 2 次初審會議結論如下：

1. 本環境影響差異分析報告建議審核修正通過。

2. 開發單位就專案小組所提下列主要意見，已承諾納入辦

理，請於 115 年 5 月 31 日前依下列事項補充、修正，並

提送環境影響差異分析報告修訂本至本部，經有關委員
及相關機關確認後，提本部環境影響評估審查委員會討

論：

（1）強化說明本次變更對周圍環境之空氣品質影響（依

作業期程、區段），及施工期間空氣污染抵換規劃，

並評估增加施工機具取得自主管理標章比例之可行

性。

（2）重新檢核植栽計畫合理性（含種類、數量、區位）及

補充養護管理計畫；另檢核鳥類生態調查及監測計

畫合理性，研提鳥類撞擊減輕措施。

（3）委員及相關機關所提其他意見。

（4）本環境影響差異分析報告定稿備查後，變更內容始

得實施。

3. 依環境影響評估法第 13 條之 1 第 1 項規定：「環境影響

說明書或評估書初稿經主管機關受理後，於審查時認有



5

應補正情形者，主管機關應詳列補正所需資料，通知開發
單位限期補正。開發單位未於期限內補正或補正未符主

管機關規定者，主管機關應函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駁回

開發行為許可之申請，並副知開發單位。」

（二）開發單位於 115 年 3 月 25 日函送補正資料至本部，業經

本部轉送有關委員及相關機關確認。

（三）115 年 2 月 4 日專案小組第 2 次初審會議結論提委員會

討論。

二、開發單位進行簡報。

三、討論情形

（一）劉委員小蘭代召集人說明略以：「本案歷經 2 次專案小

組初審會議，討論重點包括『變更後對周圍空氣品質影
響』、『土石方管理管制規劃及減輕措施』、『鳥類生態

調查及監測計畫合理性』與『植栽計畫合理性』等議題。

經開發單位補充說明『評估結果之空氣污染物排放量增
量影響輕微，後續將落實洗掃作業、車輛密閉覆蓋及輪胎

清洗等，並提升自主管理標章比例及使用低污染運具』、

『採分段施工及內部調度，剩餘土石方將暫置於工區路
權內，並配合施工進度進行外運，並承諾運輸車輛密閉覆

蓋與輪胎清洗、路面洗掃、暫置區灑水防塵，並透過圍籬

阻隔與交通導引、派員指揮等減輕措施，確保周邊空氣污
染物防制及行車安全』、『將於橋下空間植栽耐鹽旱原生

物種，落實景觀及生態養護；鳥類監測則於新竹海岸設置

多層次調查點，並維持每月 1 次之監測頻率；並採取高
架化、全阻隔圍籬及減少照明等措施，降低路殺與光害風

險』等；專案小組建議審核修正通過，並提請委員會討

論。」

（二）主席詢問與會委員及機關意見，交通部及新北市政府代

表皆表示無意見。

（三）林委員敏宜發言略以：「簡報 p.9，應明確『鳥類調查增

加調查努力量』之定義，建議努力量修正為調查強度、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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數或頻率。」

（一）吳委員義林發言略以：「簡報 p.8 空氣污染物抵換規劃，

『環境部審查開發行為空氣污染物排放量增量抵換處理
原則』已取消街道揚塵洗掃作為抵換方式，請刪除。另提

及『施工期間將向地方環保局申報繳納空氣污染防制費，

可供地方政府作為低污染運具補助、汰換老舊車輛、街道
揚塵洗掃作業等』，因為抵換作為應是開發單位執行，而

非地方政府，請修正。」

（二）開發單位回復說明如附件 2。

（三）主席確認與會委員及機關無其他意見，宣布進行委員審

議，決議如後述。

四、決議

（一）本環境影響差異分析報告審核修正通過。

（二）請開發單位將補充說明資料，以及下列事項納入定稿：

1. 本計畫空氣污染物抵換作為納入低污染運具補助及汰換

老舊車輛等。

2. 鳥類調查增加頻率為每月 1 次。

第三案 新市產業園區設置計畫案第一次環境影響差異分析報告

一、江委員康鈺依「環境部環境影響評估審查委員會組織規程」

第 9 條規定進行迴避。

二、本部環境保護司說明

（一）115 年 1 月 28 日專案小組第 2 次初審會議結論如下：

1. 本環境影響差異分析報告建議審核修正通過。

2. 開發單位就專案小組所提下列主要意見，已承諾納入辦

理，請於 115 年 3 月 31 日前依下列事項補充、修正，並

提送環境影響差異分析報告修訂本至本部，經有關委員、

專家學者及相關機關確認後，提本部環境影響評估審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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委員會討論：

（1）補充緊急發電機柴油引擎產生之異味及總揮發性有

機化合物等污染防制措施，並說明去除效率達 90 %

之查核機制。

（2）強化景觀澆灌用水之規劃（含滯洪池蓄積水、雨水貯

留系統）及其水質監測計畫，應符合內政部「建築物

生活污水回收再利用建議事項」規定。

（3）補充說明污水經處理系統提供廠商使用之再生水

（中水）處理設施及具體承諾水質標準。

（4）依本次申請變更後之公共停車需求，評估維持或增

加原公共停車場用地面積之可行性。

（5）委員、專家學者及相關機關所提其他意見。

（6）本環境影響差異分析報告定稿備查後，變更內容始

得實施。

3. 依環境影響評估法第 13 條之 1 第 1 項規定：「環境影響

說明書或評估書初稿經主管機關受理後，於審查時認有
應補正情形者，主管機關應詳列補正所需資料，通知開發

單位限期補正。開發單位未於期限內補正或補正未符主

管機關規定者，主管機關應函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駁回

開發行為許可之申請，並副知開發單位。」

（二）開發單位於 115 年 3 月 30 日函送補正資料至本部，業經

本部轉送有關委員、專家學者及相關機關確認；其中，吳

委員義林、黃委員志彬及文化部文化資產局有修正意見

如後附。

（三）115 年 1 月 28 日專案小組第 2 次初審會議及前述修正意

見提委員會討論。

三、開發單位進行簡報。

四、討論情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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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召集人吳委員義林說明略以：「本案涉及 5 項變更內容，
歷經 2 次專案小組初審會議，審查重點聚焦於取消高架

水塔後，增設緊急發電機組所衍生之空氣污染物排放及

異味防制措施，以及水資源再利用中關於澆灌之回收水、
再生水或中水提供予廠商使用等議題。經開發單位補充

說明，專案小組建議補正後再審，並提請委員會討論。」

（二）主席詢問與會委員及機關意見，交通部及新北市政府代

表表示無意見。

（三）江委員鴻龍發言略以：「緊急發電機柴油引擎產生之總揮

發性有機化合物，開發單位原承諾之去除效率達 90 %以
上，現改用活性碳吸附後變為 40 %以上，請比較緊急應

變柴油發電系統總碳氫化合物(THC)污染排放的差異性，

特別是觸媒液化及吸附處理之效能及排放量差異性。」

（四）吳委員義林發言略以：「緊急發電機組之排氣等如何達可
忽略之異味等，並請確認如何達成供廠商使用之回收水

水質符合再生水水質標準。」

（五）李委員培芬發言略以：「簡報 p.16，常綠林綠地及背景功

能綠地之灌木及草花，請修正為以原生種為限。」

（六）黃委員志彬發言略以：「採用薄膜生物反應器(MBR)系統

作為中水/回收水處理的應急處理流程，不太適宜。因為
膜系統若未使用，則緊急啟動會出現排水上的問題，因此

不適合作為備用系統。建議提出中水水質標準，原本的中

水標準放流是加嚴的放流水水質標準。另外，大腸桿菌群

放入中水水質標準，不宜在加嚴的放流水標準納入。」

（七）張委員瓊芬發言略以：「請確認水處理流程之正確性及再

生水水質。」

（八）主席發言略以：「污水處理流程是否刪除原規劃之生物沉

澱池及三級處理程序，改採生物處理後銜接至薄膜生物

反應器(MBR)系統後進行放流？」

（九）開發單位回復說明如附件 3。



9

（十）主席確認與會委員及機關無其他意見，宣布進行委員審

議，決議如後述。

五、決議

請開發單位於 115 年 6 月 30 日前依下列意見補充、修正環
境影響差異分析報告，經委員確認後，提本委員會討論：

（一）補充緊急發電機之需求設計容量及空氣污染物排放量，

並選用合適之處理技術使總揮發性有機化合物(THC)去

除效率達一定效率以上。

（二）修正廢水處理流程圖，並承諾提供廠商使用之中水/回收

水水質至少應符合「再生水水質標準及使用遵行辦法」。

（三）常綠林綠地及背景功能綠地之灌木及草花以原生種為

限。

捌、散會（下午 3 時 55 分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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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新市產業園區設置計畫案第一次環境影響差異分析報告」確認修

正意見

一、吳委員義林

（一）確認意見一：應明確說明柴油引擎排氣之異味與總碳氫化
合物(THC)污染防制措施，回復內容為原則性描述與設備驗

收作業，防制措施之適宜性、可行性等均未確認。

（二）確認意見二：由於是使用於緊急備用之非連續運轉，故觸媒

氧化不適合，因為加溫至觸媒可以產生作用之溫度至少需

半小時以上，請研擬其他可立即有作用之方法。

（三）確認意見三：應提出明確之處理方式，而非「俟完成相關技

術評估與實務可行性確認後，將據以選定合適之污染防制

措施並辦理設置」。

二、黃委員志彬

建議補充說明本案所稱「中水」與「回收水」之定義、來源及

適用水質標準差異，並具體對應相關法規或再生水使用規範，

以釐清是否完全符合中水使用之水質要求，避免僅以放流水標

準及自主加嚴作為替代依據。

三、文化部文化資產局

本局前次意見，未見回復-第七章，表 7.1.1 施工期間一節，十、

文化資產維護（五）提及「非公共設施工程施工範圍，將於土

地使用管制要點規範進駐廠商自聘考古專家學者辦理施工監

看辦理施工監看」；請開發單位後續辦理考古遺址施工監看工

作，須依本局 114 年 2 月訂定之考古遺址施工監看注意事項辦

理。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註 1：未於期限內提供發言單者，本部將逕摘述發言內容納入會議紀錄。

註 2：發言單本部將納入會議紀錄附件，且公開於本部環評書件查訊系統供大眾下載、閱覽，請

勿書寫個人資料，否則一律視為已同意本部公開個人資料於會議紀錄（依「個人資料保護

法」第 7 條第 3 項規定）。

環境部環境影響評估相關會議發言單

會議名稱：本部環境影響評估審查委員會第 48 次會議

第一案 國道 7 號高雄路段計畫環境影響評估報告書環境影響差異分

析報告（里程更新修正及局部路段優化調整）

單位：交通部高速公路局

一、感謝委員指正，有關永久滯洪池沉積物重金屬濃度檢測時機承諾，

為避免原語句有誤解之虞，配合將簡報文字中的一個〝，〞號刪除，

以更明確說明檢測時機，修正後為：…，則該路段或交流道內其餘
之永久滯洪池倘有沉積物需清除時，均將進行 1 次重金屬採樣分

析，以進一步維護環境品質。

二、本計畫移除樹木規劃將絞碎至 5 公分以下進行腐熟，若有未能腐熟
的較大顆粒將作為樹木之覆蓋物，仍將回鋪於計畫內之綠地使用。

將配合補充絞碎與腐熟之定義。

附件 1



註 1：未於期限內提供發言單者，本部將逕摘述發言內容納入會議紀錄。

註 2：發言單本部將納入會議紀錄附件，且公開於本部環評書件查訊系統供大眾下載、閱覽，請

勿書寫個人資料，否則一律視為已同意本部公開個人資料於會議紀錄（依「個人資料保護

法」第 7 條第 3 項規定）。

環境部環境影響評估相關會議發言單

會議名稱：本部環境影響評估審查委員會第 48 次會議

第二案 西部濱海快速公路建設計畫環境影響說明書-北部路段環境

影響差異分析報告（新北市〜新竹市平交路口改善土方量體

變更）

單位：交通部公路局

一、本計畫未來將進行陸域生態調查，其中施工及營運期間針對哺乳
類、兩棲類、爬蟲類之調查頻率為每季 1 次，而鳥類部分遵照委員

決議辦理，調查頻率為每月 1 次。

二、本計畫未來將依環境影響差異分析報告承諾內容，施工期間依「營
建工程空氣污染防制設施管理辦法」相關規定執行各項空氣污染防

制，在施工車輛或機具選用合法油品並定期保養，以及使用符合四

期以上排放標準或三期加裝濾煙器之運輸及施工車輛，且承諾 2/5
（由原比例 1/5 提高為 2/5）以上施工機具及 4/5 以上運土車輛取得

自主管理標章等，透過上述具體作為，以期達到空氣污染物減量效

益。

附件 2



註 1：未於期限內提供發言單者，本部將逕摘述發言內容納入會議紀錄。

註 2：發言單本部將納入會議紀錄附件，且公開於本部環評書件查訊系統供大眾下載、閱覽，請

勿書寫個人資料，否則一律視為已同意本部公開個人資料於會議紀錄（依「個人資料保護

法」第 7 條第 3 項規定）。

環境部環境影響評估相關會議發言單

會議名稱：本部環境影響評估審查委員會第 48 次會議

第三案 新市產業園區設置計畫案第一次環境影響差異分析報告

單位：經濟部

一、緊急發電機 THC 及異味防制措施調整：本案緊急柴油發電機多於

停電、災害或例行測試時短時間啟動，觸媒轉化器恐因排氣溫度不
足而影響處理效率，為達到發電機啟動後立即有防制作用，故改採

活性碳吸附設備，並搭配降溫措施，THC 及異味污染物最高防制

效率可達 40%以上至 60%。經委員意見後續將檢討本案使用的防

制設備之適宜性。

二、天然氣或 LPG 發電機評估：考量災害時天然氣管線可能自動切斷，

柴油發電機需具備獨立性。若仍採柴油機組，將依承諾設置防制設

備。

三、植栽樹種選擇原則修正：簡報及報告書中植栽規劃文字將刪除「適

生為主」，並調整為以原生種為優先。

四、中水、回收水及水處理流程修正：本案中水或回收水主要供冷卻、

設備清洗及廠區或道路洗掃等次級用途，原則上不作為製程或澆灌

用水；後續將依委員意見，檢討廠商回用之水質符合再生水標準。

附件３


